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十六條　保險業應將下列財產保險商品申請主管機關核准，始得銷售。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：
一、保險期間或承保責任期間超過三年之保險商品。
二、新型態之個人保險商品。
前項第二款所稱新型態保險商品之認定標準，由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擬訂，報主管機關核定。
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個人保險，係指以自然人為要保人之保險。
	第十六條　保險業應將下列財產保險商品申請主管機關核准，始得銷售。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：
一、費率自由化推動時程內尚需核准之任意汽車保險及火災保險商品。
二、保險期間或承保責任期間超過三年之保險商品。
三、新型態之個人保險商品。
前項第三款所稱新型態保險商品之認定標準，由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擬訂，報主管機關核定。
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個人保險，係指以自然人為要保人之保險。
	1、 鑑於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財產保險市場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，未來財產保險業者送審任意汽車保險及火災保險商品，除屬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商品，需以核准方式辦理外，均採備查方式完成審查程序，爰配合刪除第一項第一款規定。
2、 配合第一項第一款之刪除，第二款及第三款款次依序調整，第二項及第三項並配合文字修正。

	第二十條　保險商品經審查通過者，如有修改保險單條款、要保書、計算說明或費率釐訂時，除其性質經主管機關認定屬重大變更者，應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外，適用本準則之備查程序。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保險商品於本準則施行前經審查通過者，仍適用前項規定。


	第二十條　保險商品經審查通過者，如有修改保險單條款、要保書、計算說明或費率釐訂時，除其性質經主管機關認定屬重大變更者，應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外，適用本準則之備查程序。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保險商品於本準則施行前經審查通過者，仍適用前項規定。

費率自由化推動時程內尚需核准之任意汽車保險及火災保險商品，保險業符合一定資格條件者，得於主管機關核定範圍內，重新費率釐訂，不適用第一項審查程序。
	鑑於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財產保險市場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，第三項已無規範之必要，爰予刪除。


	第二十七條　主管機關得依保險商品之特性分別成立各類保險商品審查會，審查保險業送審之保險商品，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。
	第二十七條　主管機關得依保險商品之特性分別設置各類保險商品審查委員會，審查保險業送審之保險商品，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。
	將「保險商品審查委員會」修正為「保險商品審查會」，並將「設置」修正為「成立」，以符法制。

	第二十八條　保險業應邀出（列）席主管機關或其委託專業機構召開之保險商品審查會，應指派至少一人熟諳該保險商品之經理級以上人員代表出（列）席。出（列）席人員於審查會議前，應詳閱會議資料；於審查會議後，應將重大爭議及主要結論，向保險商品評議小組提出書面報告，並陳報總經理核閱。
	第二十八條　保險業應邀出（列）席主管機關或其委託專業機構召開之保險商品審查委員會，應指派至少一人熟諳該保險商品之經理級以上人員代表出（列）席。出（列）席人員於審查會議前，應詳閱會議資料；於審查會議後，應將重大爭議及主要結論，向保險商品評議小組提出書面報告，並陳報總經理核閱。
	將「保險商品審查委員會」修正為「保險商品審查會」，以符法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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